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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研發培訓費 適用投資抵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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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研發培訓費 適用投資抵減 

2020-11-04 00:05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經濟部 

 

  經濟部、財政部於近日公告修正《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

減辦法》，放寬研發支出投資抵減適用範圍，全職研發人員參與研發專業知識相關教

育訓練費用，將可適用租稅優惠，此項優惠追溯至今年度起適用。 

  研發投抵辦法為產創條例子法，主要為明訂第 10條所規範的研發支出投資抵減適

用範圍、申請程序、核定機關等。財政部賦稅署表示，這項修正日前已於 8 月中旬預

告，預告期至 10月下旬截止，正式公告條文僅作細部文字修正，大致上與預告版本一

致。 

  官員表示，此次將教育訓練費用納入，適用對象只限於「全職研發人員」，意即

不是所有在職人員都適用，未來企業列報教育訓練費用時，將會審核參訓人員的身分，

其職稱應與研發的職能相符，教育訓練費才能適用投資抵減。 

  除本次修法新增教育訓練費用，依現行研發支出投抵辦法，原本全職研發人員的

薪資、專供研發單位研究用的消耗性器材、原料、材料及樣品等費用，以及為研發目

的而採購的智慧財產、專業資料庫及軟體費用，都屬於可以列報抵減的範圍。 

  官員表示，促產升級條例落日後，就不再有人才培訓相關的租稅優惠，然而近年

產業對於人才培訓有相當的需求，尤其國內半導體業者積極爭取，研發人才培育是其

重要的支出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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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若要以修法的方式新增租稅優惠，恐怕緩不濟急，官員表示，因此財政部與

經濟部商議後，於產創條例的子法中作出放寬，時效性較能滿足國內產業需求。 

  此項租稅優惠將回溯至今年度起適用，資誠會計師林巨峯提醒，企業應留意申請

時限的規定，針對曆年制的企業，今年若已經有針對專職研發人員的教育訓練費相關

支出，應備齊教育訓練項目明細表、參訓人員名冊及執行情形等相關文件，於明年 2

月 1日起至 5月 31 日內，向經濟部提出申請，才能於明年申報營所稅時，適用投資抵

減優惠。 

【2020/11/04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
